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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濮阳市工程咨询公司接受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运营的规定，

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运营计算方法，就拟

申请使用 2019 年清丰县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之事

宜，对该项目所涉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编制本实施方案。

2019年拟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2.5000亿元，本期申请使用0.4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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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2019 年清丰县土地储备项目 

1.2 项目单位 

委托方：清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产权持有单位：清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9225908130352 

法定代表人：徐路军 

宗旨和业务范围：服务经济建设，保障建设用地供应。县政府确

定土地收购、储备供应计划组织实施，县政府统一征收土地进行储备，

县政府储备土地管理及经营，确保土地增值，土地收购储备金管理及

运作，成本核算，开展土地市场调查研究，对外发布土地收购、储备

信息。 

举办单位：清丰县国土资源局 

住所：河南省清丰县城政通大道西 

有效期：自 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 月 30 日 

1.3 项目性质 

土地储备 

1.4 建设地点 

清丰县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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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建设规模及内容 

（1）收储土地：收购项目土地，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 号）和

规定的金额、期限和付款方式，向该项目原土地使用权人支付土地收

购补偿费用，土地拆迁补偿费、过渡安置费等。 

（2）对区域内地面物进行拆迁和土地平整，开展综合治理：拆

除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农用房等建筑物和构筑物，进行土地平整。 

（3）配套和完善基础设施：因收储土地位于本项目道路建设区

域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讯设施等，土地开发整理

后，达到“五通一平”的要求。 

1.6 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两年。 

1.7 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为 85658.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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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出让土地规模表 

1.9 主管部门责任 

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成实物工作

量,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将专项

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

专项债券本息偿付。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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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2.1 社会效益 

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促进

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根据清丰县城市总体规划，该项目未来规划用途为住宅、商服和

公共设施及事业单位用地，道路建设内容为公益性、无收益基础设施

道路项目，代替政府开发建设责任，为城市先行开发的必要配套的基

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对区域土地开发与利用，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提

升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功能，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带动区域城市开发速

度，加速区域土地由“生地”变为“熟地”，带动城市滚动发展功能。 

经初步分析，项目建成后加速清丰县城建设步伐，社会效益显著；

同时由承办单位先期负责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减轻政府城市建设方面

的筹资与投资压力。土地由“生地”变为“熟地”，土地可迅速增值

受益，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清丰县城开发速度，土地增值

收益显著，项目投资价值巨大。 

土地利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要为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良好的土地利用保障。但城市土地开发的散、乱、差状况长

期困扰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旧城改造也会造成许多盲点和难点，

影响城市形象和面貌，只有通过代表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从规划优先

的角度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减轻政府在实施城市规划

方面的压力，确保规划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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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城市土地储备制度通过土地前期开发实现了土地增值，并

且可以将土地增值收益归入政府财政，增加了政府土地收益，为区域

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政府有了足够的财力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使城市交通、绿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快，

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待遇。 

土地储备制度还缓解了城市建设对城市郊区农地的需求。保护耕

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为此必须严格控制城市用地外延扩张的趋

势。实施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后，土地供应的计划性增强，可以限制利

用率低、配置不合理的城市建设对城市郊区农用地的需求。 

我国土地收储制度产生于准买方市场，即土地资产广泛分散于国

有企事业单位。通过土地收储，政府掌握城市土地的“统一收购权”

和“垄断供应权”，使政府能够把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使城市

土地的“批发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不仅可以确保土地供应的合

法性，减少违法用地、非法转让、买卖等现象的发生，而且增强了政

府对土地的计划供应和调控能力，并有效地调控土地供应的规模和节

奏，逐步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 

多数城市现行土地储备制度实际上包括了土地征用、收购、收回、

整理、收储和供应等一系列行为规定。收储机构不仅扮演着管理者的

角色，同时也承担着土地开发和价值增值的任务。收储行为实质上是

围绕如何尽快和尽可能多地实现国有土地价值回收和落实各类规划、

计划展开的。目前的收储行为兼有经营性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双重属

性。土地收储行为取向自然受到经济主体和政府主体的双重目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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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按照福利经济学假设，行为主体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就

成为土地收储机构经济学意义上的目标，决定着土地市场土地的供给

和定价。 

本项目的实施是改善清丰县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推进清丰县

城市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工程建成后，为清丰县城市外延拓展提供有

力的基础条件，对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均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2.2 经济效益 

为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保障清丰县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改进建

设用地管理，创新加快审批、征收、收储、供应流程（统一规划、统

一收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为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

加强土地收储管理，创新土地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化运作模式，

规范土地市场运行，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工作，规范土地储备行为，全面推进

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土地储备管理制度，着力解决当前土地

储备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濮阳市清丰县正在进一步完善土地

储备工作，规范土地储备行为。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土地集约、节

约利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清丰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由于发展需

求，努力探索总体规划 

如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拓宽城市发展视野，在区域的尺度上探

索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打破工业围城格局，解决城市发展空间局促的

问题;并立足区域自然环境，突出生态优先原则，协调区域内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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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功能布局，引导区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对区域内土地的综合整

治利用，完善配套市政设施，有利于改善区域生产生活环境，更加集

约利用土地，更好安置居民并改善居住环境，可以充分展示城市的风

采，推进城市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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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3.1 估算范围 

本土地收储项目总投资包括土地收储费用、市政道路建设费及财

务费用组成。 

3.2 估算说明 

1、《投资项目可行性指南》（计办投资〔2002〕15 号）； 

2、《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资经〔1998〕11 号）； 

3、《河南省建筑和装饰工程综合基价》（2008）； 

4、《濮阳市建设工程材料基准价格信息》； 

5、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

知（豫政）〔2013〕11 号）； 

6、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

补偿标准》的通知（濮郑文〔2014〕69 号）； 

7、类似工程造价指标； 

8、金融机构发布的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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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投资估算 

总投资成本估算表 

 

经测算，本土地收储项目总投资为 85658.09 万元，可供出让土

地为 4136.169 亩。 

3.4 资金筹措计划 

    本土地收储项目拟采用自由资金和土地专项债券两种方式筹措

资金。其中自由资金 22807.09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6.63%，拟申

请土地收储专项债券 62851.00 万元(其中 2019 年拟申请使用土地专

项债券资金 25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3.37%。 

3.5 项目资金保障措施 

1、将组建一个融资管理小组专门负责项目各阶段的投资计划及

融资工作。 

2、组建一个投资控制小组，负责中期投资目标管理跟踪，各阶

段实际投资与计划投资对比，进行投资计划调整，分析原因，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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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确保项目建设目标完成。 

3、融资计划应比投入资金计划超前，时间及资金数量需有余地。 

4、将整个项目分期、分段，进行项目分解、工期分解、目标分

解，按各项目的适应性安排施工，将各主体工程的施工期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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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方案 

4.1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06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第 163 次常务会议通过）； 

关于印发《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15〕2010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4.2 债券使用计划 

2019 年清丰县土地储备项目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25000 万元，

期限为五年，假设申报使用的债券票面利率 4.5%，期限五年，在债

券存续期每年年末支付债券利息，第五年归还本金。                              

4.3 债券规模和期限安排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日期 期初本金 偿还债券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票面利率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62851.00   

    

62,851.00  4.50% 

    

2,828.30  

    

2,828.30  

第 2 年 62851.00   

    

62,851.00  4.50% 

    

2,828.30  

    

2,828.30  

第 3 年 62851.00   

    

62,851.00  4.50% 

    

2,828.30  

    

2,828.30  

第 4 年 62851.00   

    

62,851.00  4.50% 

    

2,828.30  

    

2,828.30  

第 5 年 62851.00   62,851.00            -    4.50% 

    

2,828.30  65679.30 

合计     62,851.00      

   

14,141.48  76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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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分析 

5.1 现金流入、流出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实现，相

应土地全部位于清丰县，本次项目可供出让土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商

住用地及商业用地三类，经分别查询清丰县近期土地交易中心与出让

土地性质相同的 3 宗土地出让信息，出让地价参考上述土地出让价

格。 

清丰县 2016-2018 全市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可比价格计算

分别为 10.05%、11.03%、7.60%，近三年平均增速 9.56%，此次预测

按照近三年平均增速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增速 9.56%。 

2）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测算 

土地市场情况： 

经查询濮阳市清丰县土地交易中心出让信息，分别选取 2018 年

项目周边地块住宅用地、商住用地及商业用地三类性质用地各 3宗，

本次评价参考下表 9宗土地挂牌情况进行预测： 

住宅用地价格预测表 

序号 地块 
占地面积 挂牌总地价 土地性质 土地价格 

(㎡) (万元)   (元/㎡) 

1 县城区幸福大道东侧 1,439.60 156.16 住宅 1,084.73 

2 县城区凤鸣路西 400.38 47.04 住宅 1,174.93 

3 县城区凤鸣路西侧 7,437.58 841.73 商住 1,131.73 

  平均地价 1,130.46 

 

商业用地价格预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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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块 
占地面积 挂牌总地价 土地性质 土地价格 

(㎡) (万元)   (元/㎡) 

1 县城区人民路 北侧 9154.27 568.00 商业用地 620.48 

2 县城区朝阳路北侧 5123.63 1260.00 商业用地 2,459.19 

3 县城区行理路北侧 4735.44 431.00 商服用地 910.16 

  平均地价 1,329.94 

 

工业用地价格预测表 

序号 地块 (㎡) (万元)   (元/㎡) 

1 县产业集聚区 106 国道西侧 21716.47 459.00 工业 211.36 

2 县产业集聚区启元路东侧 8217.86 169.00 工业 205.65 

3 县产业集聚区兴南路北侧 10093.45 208.00 工业 206.07 

  平均地价 207.69 

项目土地出让价格： 

 

 

 

 

 

 

 

 

 

 

 

 

 

 

 

 

 

 

 

 

清

丰

县

土

地

 性质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备注 

1 

商住、居

住用地

单价 

75.36 82.57 90.46 99.11 108.59 118.97 

地价随

GDP9.56%

增速增长 

面积 1,989.744 397.95 397.95 397.95 397.95 397.95 

商住土

地收入 
 32,858.43 35,999.70 39,441.28 43,211.87 47,342.93 

商业、商

务用地

单价 

88.66 97.14 106.43 116.60 127.75 139.96 

面积 405.438 81.09 81.09 81.09 81.09 81.09 

商业土

地收入 
 7,876.81 8,629.83 9,454.85 10,358.73 11,349.03 

工业用

地单价 
13.85 15.17 16.62 18.21 19.95 21.86 

面积 1,740.99 348.20 348.20 348.20 348.20 348.20 

工业土

地收入 
 5,282.19 5,787.17 6,340.42 6,946.57 7,610.66 

2 

商住、居

住用地

单价 

75.36 81.85 88.89 96.54 104.85 113.87 地价随

GDP9.56%

增速的

90% 

面积 1,989.744 397.95 397.95 397.95 397.95 397.95 

商住土

地收入 
 32,571.72 35,374.19 38,417.79 41,723.26 45,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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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备

项

目 

商业、商

务用地

单价 

88.66 96.29 104.58 113.57 123.35 133.96 

面积 405.438 81.09 81.09 81.09 81.09 81.09 

商业土

地收入 
 7,808.08 8,479.89 9,209.50 10,001.88 10,862.45 

工业用

地单价 
13.85 15.04 16.33 17.74 19.26 20.92 

面积 1,740.99 348.20 348.20 348.20 348.20 348.20 

工业土

地收入 
 5,236.10 5,686.61 6,175.89 6,707.26 7,284.36 

3 

商住、居

住用地

单价 

75.36 81.13 87.33 94.01 101.20 108.94 

地价随

GDP9.56%

增速的

80% 

面积 1,989.744 397.95 397.95 397.95 397.95 397.95 

商住土

地收入 
 32,285.00 34,754.16 37,412.16 40,273.45 43,353.56 

商业、商

务用地

单价 

88.66 95.44 102.74 110.60 119.06 128.17 

面积 405.438 81.09 81.09 81.09 81.09 81.09 

商业土

地收入 
 7,739.35 8,331.25 8,968.43 9,654.33 10,392.70 

工业用

地单价 
13.85 14.91 16.05 17.27 18.59 20.02 

面积 1,740.99 348.20 348.20 348.20 348.20 348.20 

工业土

地收入 
 5,190.01 5,586.94 6,014.23 6,474.20 6,969.35 

结合上表预测土地价格，计算得出土地出让收入规模。现预测项

目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如下： 

①假设土地价格增速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平均增速 9.56%

的 100%，即增幅 9.56% 

项目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清丰县土地储备 46,017.43 50,416.70 55,236.55 60,517.17 66,3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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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假设土地价格增速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平均增速 9.56%

的 90%，即增幅 8.60% 

                      项目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清丰县土地储备 45,615.89 49,540.69 53,803.17 58,432.41 63,459.94 

③假设土地价格增速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平均增速 9.56%

的 80%，即增幅 7.65% 

项目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清丰县土地储备 45,214.35 48,672.35 52,394.82 56,401.98 60,715.61 

    3）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相关收益预测 

根据清丰县土地储备可行性研究报告，假设自融资开始日起第 1

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可实现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规模测算如

下： 

①土地价格增速预计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平均增速 9.56%

的 100%，即增幅 9.56% 

序

号 
项目 

单位/取

费标准 

合计（万

元） 

土地出让期 

1  2  3  4  5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土地出让收

入 
万元 278490.47  46017.43  50416.70  55236.55  60517.17  66302.62  

2 

土地出让基

金及费用（含

资金） 

万元 28759.27  4977.40  5329.34  5714.93  6137.38  6600.22  

2.1 
上解省财政

费用 

土地出让

收入的 3% 
8354.71  1380.52  1512.50  1657.10  1815.52  19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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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 

25 元/平

方米*30% 
2068.09  413.62  413.62  413.62  413.62  413.62  

2.3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 

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5569.81  920.35  1008.33  1104.73  1210.34  1326.05  

2.4 

新增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

费 

16 元/平

方米 
4411.94  882.39  882.39  882.39  882.39  882.39  

2.5 
保障性住房

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

收入的 3% 
8354.71  1380.52  1512.50  1657.10  1815.52  1989.08  

3 
其他土地综

合成本 
万元 85658.10  40888.09  25443.87  19326.14      

4 
土地出让收

益（1-2-3） 
万元 164073.10  151.94  19643.49  30195.48  54379.79  59702.40  

5 
土地收益提

取各类资金 
万元 32814.62  30.39  3928.70  6039.10  10875.96  11940.48  

5.1 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 

16407.31  15.19  1964.35  3019.55  5437.98  5970.24  

5.2 
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 

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 

16407.31  15.19  1964.35  3019.55  5437.98  5970.24  

6 
土地出让净

收益（4-5+3） 
万元 216916.58  41009.64  41158.66  43482.52  43503.83  47761.92  

    ②土地价格增速预计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平均增速 9.56%

的 90%，即增幅 8.6% 

序

号 
项目 

单位/取

费标准 

合计（万

元） 

土地出让期 

1  2  3  4  5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土地出让收

入 
万元 270852.10  45615.89  49540.69  53803.17  58432.41  63459.94  

2 

土地出让基

金及费用（含

资金） 

万元 28148.20  4945.28  5259.26  5600.26  5970.60  6372.80  

2.1 
上解省财政

费用 

土地出让

收入的 3% 
8125.56  1368.48  1486.22  1614.10  1752.97  1903.80  

2.2 
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 

25 元/平

方米*30% 
2068.09  413.62  413.62  413.62  413.62  413.62  

2.3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 

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5417.04  912.32  990.81  1076.06  1168.65  1269.20  

2.4 

新增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

费 

16 元/平

方米 
4411.94  882.39  882.39  882.39  882.39  8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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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障性住房

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

收入的 3% 
8125.56  1368.48  1486.22  1614.10  1752.97  1903.80  

3 
土地综合成

本 
万元 85658.10  40888.09  25443.87  19326.14  0.00  0.00  

4 
土地出让收

益（1-2-3） 
万元 157045.80  -217.48  18837.56  28876.77  52461.81  57087.14  

5 
土地收益提

取各类资金 
万元 31452.66  0.00  3767.51  5775.35  10492.36  11417.43  

5.1 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 

15726.33  0.00  1883.76  2887.68  5246.18  5708.71  

5.2 
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 

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 

15726.33  0.00  1883.76  2887.68  5246.18  5708.71  

6 
土地出让净

收益（4-5+3） 
万元 170363.16  -217.48  40513.92  42427.56  41969.45  45669.71  

   ③土地价格增速预计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

的 80%，即增幅 7.65% 

序

号 
项目 

单位/取

费标准 

合计（万

元） 

土地出让期 

1  2  3  4  5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土地出让收

入 
万元 263399.10  45214.35  48672.35  52394.82  56401.98  60715.61  

2 

土地出让基

金及费用（含

资金） 

万元 27551.96  4913.15  5189.79  5487.59  5808.16  6153.25  

2.1 
上解省财政

费用 

土地出让

收入的 3% 
7901.97  1356.43  1460.17  1571.84  1692.06  1821.47  

2.2 
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 

25 元/平

方米*30% 
2068.09  413.62  413.62  413.62  413.62  413.62  

2.3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 

土地出让

收入的 2% 
5267.98  904.29  973.45  1047.90  1128.04  1214.31  

2.4 

新增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

费 

16 元/平

方米 
4411.94  882.39  882.39  882.39  882.39  882.39  

2.5 
保障性住房

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

收入的 3% 
7901.97  1356.43  1460.17  1571.84  1692.06  1821.47  

3 
土地综合成

本 
万元 85658.10  40888.09  25443.87  19326.14  0.00  0.00  

4 
土地出让收

益（1-2-3） 
万元 150189.04  -586.89  18038.69  27581.08  50593.81  545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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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收益提

取各类资金 
万元 30155.19  0.00  3607.74  5516.22  10118.76  10912.47  

5.1 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 

15077.59  0.00  1803.87  2758.11  5059.38  5456.24  

5.2 
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 

土地出让

收益的

10% 

15077.59  0.00  1803.87  2758.11  5059.38  5456.24  

6 
土地出让净

收益（4-5+3） 
万元 164803.87  -586.89  39874.82  41391.01  40475.05  43649.88  

  根据上述测算，按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100%

即 9.56%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可产生

现金净流入 216,916.58 万元； 

同理计算，按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90%即

8.60%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可产生现

金净流入为 170,363.16 万元； 

同理计算，按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80%即

7.65%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可产生现

金净流入为 164,803.87 万元。 

5.2 资金平衡分析 

清丰县申报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

易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资金。通过对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等的查询，清丰县项目

收益和现金流覆盖债券还本付息情况为：按债券存续期第一年开始土

地挂牌交易，项目土地于五年内出售完毕：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10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速的情况下，本息

覆盖倍数为 2.82;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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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21；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

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14。 

表 1-1:按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100%比

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其中：还本      付息 项目债务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2019 年        2,828.30       2,828.30     41,009.64  

2020 年        2,828.30       2,828.30     41,158.66  

2021 年        2,828.30       2,828.30     43,482.52  

2022 年        2,828.30       2,828.30     43,503.83  

2023 年   62,851.00       2,828.30      65,679.30     47,761.92  

合计   62,851.00      14,141.48      76,992.48    216,916.58  

项目收益本息 

覆盖率 
2.82  

    表 2-1:按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90%比例计

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其中：还本      付息 项目债务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2019 年        2,828.30       2,828.30       -217.48  

2020 年        2,828.30       2,828.30     40,513.92  

2021 年        2,828.30       2,828.30     42,427.56  

2022 年        2,828.30       2,828.30     41,969.45  

2023 年   62,851.00       2,828.30      65,679.30     45,6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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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2,851.00      14,141.48      76,992.48    170,363.16  

项目收益本息 

覆盖率 
2.21  

表 3-1:按以 2016-2018 年清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80%比例

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其中：还本      付息 项目债务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2019 年        2,828.30       2,828.30       -586.89  

2020 年        2,828.30       2,828.30     39,874.82  

2021 年        2,828.30       2,828.30     41,391.01  

2022 年        2,828.30       2,828.30     40,475.05  

2023 年   62,851.00       2,828.30      65,679.30     43,649.88  

合计   62,851.00      14,141.48      76,992.48    164,803.87  

项目收益本息 

覆盖率 
2.14  

5.3 结论 

经过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2019

年清丰县土地储备项目，在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 2016-2018 年清

丰县 GDP 平均增速 9.56%的 100%、90%、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

时，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22 

 

第六章   风险分析 

6.1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大市政建设过程中，已完工程或在建工程如果存在质量缺陷，

将会对项目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对于此，应该根据该工程质量总目

标编制质量计划，并制定质量控制点，招标相应资质的监理公司进行

监理，请专业设计院进行部位验收、中途质量验收、竣工验收，从而

规避这方面的风险。 

6.2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相对于二级开发，土地一级开发的周期一般较长。由于宏观经济

形势、楼市调控政策的变化，往往会对土地市场景气程度有一定影响，

从而可能引发土地分期和滚动开发的周期不完全确定、土地上市能否

成交的风险。因土地储备项目的投资量大、土地出让价格受到宏观经

济、市场情况、相关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实中可能存在收储成本

不确定和出让价格不确定等问题。 

6.3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项目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2016-2018年清丰县GDP平均增

速 9.56%的 100%、90%、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时预期土地出让

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抗风险能力较强。 


